	附件1
	

	大同市民政局部门行政职权事项清单总表（23 项）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1
	行政处罚
	0600-B-00100-140200
	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处罚

	2
	行政处罚
	0600-B-00200-140200
	对墓穴占地面积违反《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和《殡葬管理条例》的处罚

	3
	行政处罚
	0600-B-00300-140200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处罚

	4
	行政处罚
	0600-B-00400-140200
	对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和在火葬区内生产、销售棺木的处罚

	5
	行政处罚
	0600-B-00500-140200
	对预售、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墓地、穴位、骨灰存放格位的处罚

	6
	行政处罚
	0600-B-00600-140200
	对火葬区内的医疗单位擅自将死者遗体交由非法从事殡仪活动的车拉运的处罚

	7
	行政处罚
	0600-B-00700-140200
	对应实施火葬的死亡人员实施土葬或乱埋乱葬的处罚（下放各县区）

	8
	行政处罚
	0600-B-00800-140200
	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的医疗机构不如实填写《死亡医学证明书》的；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为土葬和骨灰装棺埋葬提供棺木、车辆、墓地及其他帮助的；无《火化证》发给丧葬费、保险金的；因患传染病死亡或非正常死亡已经有关部门作出结论，未在规定时间内火葬的；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搭灵棚、摆棺木、焚烧封建迷信用品，发丧送葬沿路抛撒纸钱及其他杂物的；办丧事请神汉、巫婆、阴阳先生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数民族居（村）民死亡后，不在规定地点埋葬的；在公墓以外和禁止建造坟墓地区修建坟墓设立墓碑的处罚

	9
	行政处罚
	0600-B-00900-140200
	对未经批准建立经营性公墓的；利用公益性公墓开展经营性业务的处罚

	10
	行政处罚
	0600-B-01000-140200
	对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处罚

	11
	行政处罚
	0600-B-01100-140200
	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12
	行政处罚
	0600-B-01200-140200
	对使用非标准地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擅自命名、更名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执行的；未经审定出版公开地名密集出版物的；擅自设立、移位、涂改、遮挡地名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拒不执行的；损坏地名标志的处罚

	13
	行政处罚
	0600-B-01300-140200
	对在地名标志上涂写、乱画、张贴告示、广告、或拴绳挂物，随意移动或挪作他用的；在地名汉字的书写中使用自造字、生僻字、已简化的繁体字和已淘汰的异体字及字音易混淆的字；未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地名为准，在新闻报道、印刷出版、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城建规划、民政管理、地图标绘、牌匾刻字、商标广告等方面涉及使用地名的处罚

	14
	行政给付
	0600-E-00200-140200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15
	行政给付
	0600-G-00300-140200
	老年人福利补贴

	16
	行政确认
	0700-F-01900-140200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17
	行政奖励
	0600-H-00100-140200
	社会救助先进表彰

	18
	行政奖励
	0600-H-00200-14020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表彰和奖励

	19
	行政奖励
	0600-H-00300-140200
	慈善表彰

	20
	行政奖励
	0600-H-00400-140200
	养老机构、个人表彰和奖励

	21
	其他权利
	0600-I-00100-140200
	养老机构评估管理

	22
	其他权利
	0600-I-00500-140200
	养老机构备案

	23
	其他权利
	0600-I-00200-140200
	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核


附件2
大同市民政局权责清单（23项）

行政确认类（1项）
	1
	行政

确认
	0700-F-01900-140200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 婚姻家庭 第五章   收养 

【部门规章】《华侨以及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出具证明材料的规定》（1999年民政部令第16号）  第二条

【行政法规】《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十五条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子女的，申请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按照国务院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条件和标准，对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审查合格后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书。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登记档案，并按照相关法规，对留存的收养登记档案加强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收养登记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民发〔2003〕181号）第四十四条
	　


（二）行政处罚类（13项） 

	1
	行政

处罚
	0600-B-00100-140200
	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处罚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5号）

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2
	行政

处罚
	0600-B-00200-140200
	对墓穴占地面积违反《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和《殡葬管理条例》的处罚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5号）

第十九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发现墓穴占地面积违反《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和《殡葬管理条例》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属地

	3
	行政

处罚
	0600-B-00300-140200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处罚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5号）第二十二条 

【政府规章】《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三十七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4
	行政

处罚
	0600-B-00400-140200
	对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和在火葬区内生产、销售棺木的处罚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5号）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政府规章】《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三十八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和在火葬区内生产、销售棺木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5
	行政

处罚
	0600-B-00500-140200
	对预售、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墓地、穴位、骨灰存放格位和利用公益性公墓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政府规章】《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预售、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墓地、穴位、骨灰存放格位和利用公益性公墓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6
	行政

处罚
	0600-B-00600-140200
	对火葬区内的医疗单位擅自将死者遗体交由非法从事殡仪活动的车拉运的处罚
	　
	【政府规章】《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火葬区内的医疗单位擅自将死者遗体交由非法从事殡仪活动的车拉运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7
	行政

处罚
	0600-B-00700-140200
	对应实施火葬的死亡人员实施土葬或乱埋乱葬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大同市殡葬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政府规章】《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三十三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应实施火葬的死亡人员实施土葬或乱埋乱葬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8
	行政

处罚
	0600-B-00800-140200
	对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无《运尸火化通知书》将尸体运出医院的；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的医疗机构不如实填写《死亡医学证明书》的；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为土葬和骨灰装棺埋葬提供棺木、车辆、墓地及其他帮助的；无《火化证》发给丧葬费、保险金的；因患传染病死亡或非正常死亡已经有关部门作出结论，未在规定时间内火葬的；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搭灵棚、摆棺木、焚烧封建迷信用品，发丧送葬沿路抛撒纸钱及其他杂物的；办丧事请神汉、巫婆、阴阳先生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数民族居（村）民死亡后，不在规定地点埋葬的；在公墓以外和禁止建造坟墓地区修建坟墓设立墓碑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大同市殡葬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内无《运尸火化通知书》将尸体运出医院等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9
	行政

处罚
	0600-B-00900-140200
	对未经批准建立经营性公墓的；利用公益性公墓开展经营性业务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大同市殡葬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1.立案责任：接到举报或发现未经批准建立经营性公墓的；利用公益性公墓开展经营性业务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10
	行政

处罚
	0600-B-01000-140200
	对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的处罚
	　
	【行政法规】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3号）  第十七条 
	1.立案责任：民政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接到举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属地

	11
	行政

处罚
	0600-B-01100-140200
	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行政法规】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3号）  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民政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接到举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属地

	12
	行政

处罚
	0600-B-01200-140200
	对使用非标准地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擅自命名、更名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执行的；未经审定出版公开地名密集出版物的；擅自设立、移位、涂改、遮挡地名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拒不执行的；损坏地名标志的处罚
	　
	【政府规章】《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86号）  第二十四条 
	1.立案责任：民政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接到举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属地

	13
	行政

处罚
	0600-B-01300-140200
	对在地名标志上涂写、乱画、张贴告示、广告、或拴绳挂物，随意移动或挪作他用的；在地名汉字的书写中使用自造字、生僻字、已简化的繁体字和已淘汰的异体字及字音易混淆的字；未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地名为准，在新闻报道、印刷出版、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城建规划、民政管理、地图标绘、牌匾刻字、商标广告等方面涉及地名的；未经市地名办公室审查，各专业部门出版发行的地图、邮电号簿等涉及使用地名的处罚
	　
	【政府规章】《大同市地名管理办法》（大同市政府令第16号）  第二十四条 
	1.立案责任：民政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接到举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三）行政给付类（2项）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行政

给付
	0600-E-00200-140200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行政法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81号） 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向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询问与求助需求有关的情况，并对其个人情况予以登记。

2.审查责任：对求助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3.决定责任：属于救助对象的，应当及时安排救助；不属于救助对象的，不予救助并告知其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应当将受助人员入站、离站、获得救助等情况如实记载，制作档案妥善保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责任。
	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 第六十一条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六条
	　

	2
	行政

给付
	0600-G-00300-140200
	老年人福利补贴
	
	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高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


	城乡低保家庭中80周岁（含）至99周岁（含）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标准提高到50元。城乡低保家庭中60周岁（含）至99周岁（含）的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标准提高到100元。
	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高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高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高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 晋民函（2019）30
	


（四）其他权力类（3项）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其他

权力
	0600-I-00100-140200
	养老机构评估管理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依据《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GB/T35796-2017）与《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37276-2018）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2
	其他

权力
	0600-I-00500-140200
	养老机构备案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大同市政府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
	养老机构法人向民政部门提供：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和备案承诺书； 民政部门向养老机构法人提供：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和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
	

	3
	其他权利
	0600-I-00200-140200
	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核
	
	行政法规】《地名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六条 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如下： （五）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在征得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六）城镇街道名称，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审批。 （七）其他地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审批程序。 （八）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可以交地名机构或管理地名工作的单位承办，也可以交其他部门承办；其他部门承办的，应征求地名机构或管理地名工作单位的意见。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组织实地考察调研，听取各方意见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3.转报责任：经审查符合地名命名、更名条件的，提出初审意见报市政府审批。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汇总、公布。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地名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六条　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如下：（八）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可以交地名机构或管理地名工作的单位承办，也可以交其他部门承办；其他部门承办的，应征求地名机构或管理地名工作单位的意见。
	


（五）行政奖励类（4项）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行政奖励
	0600-H-00100-140200
	社会救助先进表彰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八条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八条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2
	行政奖励
	0600-H-00200-14020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表彰和奖励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八条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对在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八条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3
	行政奖励
	0600-H-00300-140200
	慈善表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一条，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予以表彰。
	建立慈善表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表彰。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一条，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予以表彰。
	

	4
	行政奖励
	0600-H-00400-140200
	养老机构、个人表彰和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养老、助老成绩显著的组织、家庭或者个人，对参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建立养老服务表彰制度，对在养老服务中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养老、助老成绩显著的组织、家庭或者个人，对参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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